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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院為審判時，應使用國語。如訴訟當事人為原住民，不通曉國語，法

院應為如何之處置？請依法院組織法及相關規定析述之。（25 分）

二、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甲擬將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乙承辦之重大貪

污案件交由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丙偵辦。請依法院組織法等相關規

定，析述檢察長甲可否將案件交由檢察官丙偵辦？理由何在？（25 分）

三、法院於刑事案件行準備程序時，某甲喝咖啡並接聽手機電話，干擾訴訟

之進行，經審判長制止不聽，試問：

如甲為旁聽席之民眾，審判長得為何種處分？（10 分）

如甲為該案被告之辯護人，審判長得為何種處分？法警於審判長為處

分時，應為如何之處置？（15 分）

四、懲戒法院之管轄事件為何？懲戒法院職務法庭合議庭成員為何？（25 分）


